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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匕地改革与经济发展
张培刚

世界历史经验表明
,

大凡通过
“

产业革命
”

从传统经济过渡到现

代经济的国家
,

或者说
,

大凡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

要

实现工业化或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

首先必然要实行土地 制 度 的 变

革
。

一般而言
,

除了象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城市国家和地区不存在农

村土地阿题外
,

其它所有国家中
,

凡土地改革成功者
,

其经济发展必

然比较迅速和显著
。

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
,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这样
。

我国解放后初期的土改分 田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的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都先后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积极性
,

解放了

生产力
,

显著地促进了全国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

本文就在于

从世界范围内
,

简要地探讨土地改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耍作用
。

一

自古以来
,

人和土地的关系
,

具体而言
,

农业劳动者和土地的关

系
,

就经常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在奴隶社会
,

奴隶如

同性畜及其它生产工具一样
,

都是属于奴隶主的财产
。

在早期封建社

会
, ‘

卫在领主封建制下
,

农奴附着于封建领主采邑或庄园的土地上
,

和封建领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

在地主封建社会
,

农民虽然凭籍租

佃契约向地主租进土地
,

缴纳实物或货币地租
,

但由于地主与农民之

间往往存在着
“

超经济
”

的剥削
,

所 以农民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的依

附关系
。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

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农业资本家

或企业家
,

他们 自有大片土地或向土地所有者租进大片土地
,

雇用工

人
,

经营大规模的现代农场 这时农民已转化为农场工人
,

他们和农

场经营主的关系也已相应地转化为雇佣关系
。

在这种制度下
,

农业资

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是对等的租用合同关系
。

在地主 封 建 制 度

下 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均有自耕自有土地的 自耕 农
,

但 两 者 性

质并不完全相同 在地主封建制度下的自耕农往往称为农 民 或 小 农
,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自耕农则往往称为农业经 营 者

或农场主 盯
。

在后一场合
,

特别是在美国这一类国家
,

作为

自耕白有土地的农场主
,

一般农场面积较大 数百英亩到一千英亩
,

甚至更大
,

往往只雇佣少数工人或临时工人
,

而把农忙季节的农活

例如耕翻土地
、

播种施肥
、

收割入仓等等工作
,

发包给专业公司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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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欧
、

日本的 自耕农民则又有不同
。

迫至社会主义社会
,

在农村采取了集体所有的公有

制形式
,

无论是集体农庄的庄员或农业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的社员
,

理论上或名义上是与土

地相结合的
,

但实际上由于存在着
“

吃大锅饭
”

和其它严重缺陷
,

此种公有制形式并不能充

分激发农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

从而 也难以改进农业生产技术
,

提高农业生产率
。

如何使农

业劳动者更合理和更有效地与土地相结合
,

是当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

要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

①

据西方有些研究发展 中国家土地改革问题 的 经 济 学 者 的 看 法
,

比 如 多 林
·

沃里纳

就早在一篇关于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谈到
,

在发展中国家里
,

如果我们暂把各种形式的
“

小农制
”

除外
,

那么
“

大 地产
”

可 以概分为三种类型 ②

在亚洲国家具有代表性的
“

大土地所有制
”

类型
,

那就是这种大型土地所有只是作

为一种财产权
,

而 不是作为一种大农场 或一个大的生产单

位
。

这种大的财产是以小单位分别租佃给各个耕作者的
,

它们或者基于货币地租
,

或者基于
“

谷物分成地租
”

一 的形式
。

在南欧和拉丁美洲具有代表性的
“

大庄园
”

类型
,

它既是 种大型财产
,

同时又是

一种大型企业经营
。

它往往是由领取薪体的管家或高级经营人员管理着的
,

而从事农业耕种

或放牧的劳动者则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工
,

以及一些身份未定的人
。

占地牧人

或分成耕作者 一
。

这样的庄 园通常是粗放经营的
,

或大都用 作 放 牧区
。

通行这种类型的地方
,

一般称之为
“ ” ,

中译向来 称 为
“

大庄园
” ,

亦可译为
“

大领地
” 。

这种
“

大庄 园
”

可说是罗马帝国的
“

奴隶 —耕作大农场
”

的遗物
。

“

种植园
”

大地产 这种类型也既是大财产
,

又是 大 企 业

经营
。

这种
“

种植园
”

大都是属于宗主国家投下的资本和派任的经理人员在殖民地组建的大

公司所有 亦有少数属于本国私人资本所有
。

其耕种方法通常是集约经营的
。

上述的几种大地产和大企业经营类型
,

如果同现代先进国家
,

也就是同工业化了的国家

和农业商业化了的国家的大规模农场经营类型相比
,

却很少有共同之处
。

亚洲类型的农业经

营主要属于所谓
“

维持生活经济
”

或
“

温饱经济
”

至 于
“

大 庄

园
”

和
“

种植园
” ,

则其生产主要是为了出 口
。

从经济分析的观点看来
,

所有上述几种类型

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经营方式
,

其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属于一 种 制 度 的 垄 断
。

在亚洲国家
,

由于人 口压力巨大
,

因而地租的高低 不 是 决定于

土地的肥力
,

而倒是 决 定 于 人 的
“

肥力
”

或
“

多产能力
”

。 。 。

土地是稀缺的生产要素
,

因此
,

不论土地租佃制度如

何
,

它必将得到按其农产品计算的高价
。

制度上垄断的存在
,

常使土地所有者把地租提升到

更高的水平
。

至于在
“

大庄园
”

制度或
“

种植园
”

制度下
,

园主则是劳动力的垄断购买者
,

支配着土地使用而不是它的价格 同时运用着他的垄断权力以压低工资
。

德怀特
· ·

帕金斯
·

砂 教授等四人在其合撰的《发展经济 学 》一

书中
,

曾根据土地所有和土地租佃关系之不同
,

而将现在存在的农业经营体制分为下列的多

种类型
。

⑧

大规模的现代农场或牧场
。

通行于现在的美国和拉丁美洲
。

无论农场或牧场
,

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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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经营
,

而且许多农活都是高度机械化的
。

只是拉美农业
,

除了以大规模现代农场为主要

特征外
,

与此同时
,

还存在一些小块地的小农经营
。

“

种植园
”

农业
。

大都是雇工专业经营
,

如茶园
、

橡胶园 通常是为了出 口
。

“

大庄园
”

经营
。

通行于拉丁美洲和欧洲
。

或为大农场
,

或为大牧场 虽然是雇工

劳动
,

但雇工与庄 园主之间却仍然存在着一种
“

奴隶式的
‘

主 —仆
,

关 系
”

‘

一
’ 。 。

家庭农场或独立的小农式的业主经营
。

自有小片土地
,

有时租进小部分土地
,

完全

或主要由家庭成员从事耕种 盛行于亚
、

非两洲
,

在拉丁美洲也很重要
。

租佃经营
。

通常是个别农家或佃户向地主租进小块土地
,

当然也是由家 庭 成 员 耕

种
,

收获后缴纳地租
。

亚洲的农业
,

主要是由上述小农业主 或称 自耕农 和这里所说的佃

农承担经营的
。

分成经营 一
。

乃租佃制的一种形式
,

由佃农和地主按预 定 比例

分享收获物
。

“

不在地主
”

经营
。

地主住在大城市或住在远离其所有田

地的其它地方 或 虽住在其所有田地的附近
,

但除收租外
,

对有关田地的事一概不问
。

这种

类型
,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很重要
。

有些地主还为其佃农提供一点种籽和少量资本
。

公有土地经营 祖
。

今天仍存在于部分非洲
。

个人家庭可 按习

惯向村落主管人领用公地 或由部落首领分配公地
,

从事耕作
。

欧洲在早期亦有此种公地
,

大部分作为村落的乳牛牧场
。

集体化农业经营
。

主要通行于社会主义国家 苏 联
、

中国积东欧一部分国家
·

土地除农家自留小片地外
,

一般归合作社所有 社员按各 自所贡献

的劳动盆
,

从收成中取得报酬
。

美籍法裔经济学者阿兰
·

德
·

阳弗里 在关于经济发展中土地 改 革

的作用一文中
,

根据生产方式
、

社会阶段和土地租佃的概念
,

简明地把农业生产方式划分为

三种类型 半封建的
,

资本主义的
,

和社会主义的 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他又根据土地

关系划分为三种社会阶段 资 本主 义大 土地经 营者 污 ,

农 场 主

或农业经营者
,

农 民或小农 成
。

据此
,

阳弗里进一步把土地 利用方式

或农业结构划分为五种类型 ④

传统的半封建的大土地经营
,

使用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和强制性的劳 动
,

如 偿 债 劳

役
,

地租力役等等
。

由大土地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
、

并雇用工资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大上地经营
。

资本主义大农场和
“

种植园
” ,

他们和整个资产阶级共同控制着国家
,

并雇用工资

劳动者
。

小农经营
,

从家庭农场直到够不上家庭单位 半无产阶级 的经营
,

他们不雇用劳

动者
,

有的自身还要出卖劳动力
。

社会主义农场
,

或为家庭农场
,

或为劳动合作社农场
,

或为国营农场
,

赋与了属于

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
。

综合上述几位西方经济学者根据土地所有和租佃关系 以及农场经营规模
,

对农业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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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作的多种划分
,

我们可 以把世界上人和土地的关系
,

也就是人对于土地的所有
、

租佃和

使用关系
,

概括为以下五种类型

其一是带有封建性的或半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租佃制度 又称地主型封建制
,

以别

于领主型封建制
,

及其所属的佃农
,

或兼有小片土地的贫苦农民
,

均为小农经营
。

比较通行于亚洲
。

其二是带有封建性的或半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的
“

大庄园
”

制
,

及其所属农奴式的耕

作者
。

比较通行于南欧和拉丁美洲
。

其三是休现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现代化特大农场和
“

种植园
”

制
,

及其所属的农场工人

或雇工
。

比较通行于北美
、

拉美
、

西欧和南亚等地
。

其四是 自耕自田的家庭农场
。

其中流行于亚洲和东欧的大都是小农经营
,

通称为自耕农

英译为
,

或 流行于美洲和西欧的则多为 数 百 英

亩到干余英亩的大农场经营
,

通称为
“

农场主
”

或
“

农场经营者
” ,

以别于完全

雇用农场工人经营的上述特大农场制的农场或 农 业 经 营 资 本 家 。吐
。

这些家庭农场
,

到农忙季节时
,

亦间常雇用短期或临时工人
。

其五是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

合作农场或农业合作社
。

这和上面四种方式均不同
,

乃属于

社会主义公有制类型
。

主要通行或曾经通行于苏联
、

中国
、

北朝鲜和东欧一部分国家
。

二

现在我们试以发挥农民积极性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作为标准
,

简言之
,

以促进农业发展

作为标准
,

来比较这五种类型的优越性
,

也就是比较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
、

生产方式或经营类型
,

其所 以无论在历

史上
,

或者现在
,

能够通行于一个地区
,

通行一个时期
,

那都是因为就当时的时间和地点等

等条件言
,

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合理性
。

这种合理性
,

就是这种制度
、

方式或类型在当时条件

下的优越性
。

合理性和优越性有其绝对的一面
,

、

也有其相对的一面
。

比如
,

任何一种社会制

度或生产方式
,

没有剥削总比有剥削好
,

这是合理性和优越性的绝对方面
。

但是就社会发展

史来看
,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公社社会末期 ,
由于首脑人物的

“

以权谋 私
”

及 其 它 原

因
,

挫伤了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
,

于是客观必然地出现了以私有制为 基 础 的 奴隶社

会
,

产生了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和无情剥削
,

同时也提高了奴隶的生产积极性
。

所以就

合理性和优越性的绝对方面言
,

奴隶制既使奴隶本身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

又使剥削第一

次产生而且与时俱剧
,

那就当然不如原始公社制
。

可是最重要的是
,

奴隶制尽管是人类社会

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私有制和第一个剥削制
,

但它却能激发奴隶和其它生产者的积极性
,

提高

了社会生产力
,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

所以就合理性和优越性的相对方面言
,

奴隶制又大大地

胜过原始公社制 恩格斯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

对这一问题明确指出
“

只有奴隶制才

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
,

从而为古代文化繁荣
,

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

条件
。

没有奴隶制
,

就没有希腊国家
,

就没有希腊的文化和科学 没有奴隶制
,

就没有罗马

帝国
。

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
,

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 ” “

我们有理由说
,

没有古代的奴隶制
,

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 ”

⑥

据此
,

我们就可 以比较上述五种类型在当代世界上的利害得失
。

先就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前四种类型来说
,

其中一
、

二两种
,

不论是小佃农
,

还是大庄园
,

耕作者与地主或庄园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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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带有封建性的或半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
,

佃农除了经受地租剥削外
,

庄园的农奴式耕

作者除了直接经受劳动剥削外
,

都还要遭受
“

超经济的
”

剥削和压迫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然

难以激发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
,

更谈不上促进农业的发展
。

至于第三种类型
,

即体现资本主

义雇佣关系的特大农场和
“

种植园
”

制
,

耕作者不论是农场工人或庄园雇工
,

得到的报酬大

多是固定的工资
,

尽管有时发放若干奖金
,

但却仍然难 以激发耕作者对农场或庄园生产发展
‘

的关心和积极性
。

看来
,

在私有制的四种类型 中
,

只有第四种
,

即自耕 自田而不租种土地的家庭农场
,

不

论是亚洲的小农经营
,

还是北美的大农场经营
,

比较具有优越性和合乎理想
。

一方面
,

这种

自耕自田类型既无封建性的地租剥削
,

又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剥削
,

从而能大大激发

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进而促使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
。

另一方面
,

农业生产
,

无论是种植
、

或是畜养
、

或是放牧
,

对象都是属于有生物的
,

那就需要象对待婴儿般地不分昼夜
、

不分寒

署地精心培育和细心照料
,

因此
,

我们认为最适当的经营方式是 自耕 自田的家庭农场 在原

则上这也就是孙 中山先生早就倡导的
“

耕者有其田
” 。

帕金斯等教授在他们的合著中比较了

几种农业经营方式的优劣之后
,

也说道
“

从积极性和管理的观点来看
,

不租种土地的家庭

农场 要算是理想的制度
。 ”

⑥

三

我们知道
,

土地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

特别是由于土地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

素
,

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可耕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
,

由于土地的

挪用或征用
,

耕地面积是在逐年减少的
。

在私有制的情况下
,

土地所有大都是或曾经是垄断

性的 或为封建地主所 占有
,

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者所 占有
。

这些土地 占有者只关心地

价和地租的高低
, 而根本不关心土地的利用和改进

。

另一方面
,

无地的耕作 者
,

不 论 是 佃

农
,

或是雇农和农场工人
,

由于土地不为己有
, ’

农业收获物大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本

家所得
,

因而他们对土地改进和农业发展也缺乏关心和积极性
。

在这种情况下
,

出路在于首

先进行土地改革
,

使
“

土地归于耕者
”

一 一 一
,

也就是前面所说 的
“

耕

者有其田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
,

经济再度
“

起飞
”

的 日本
,

经济初次
“

起 飞
”

的南朝鲜

和台湾地区
,

在较短的期间内
,

迅速而又 比较顺利地进行和完成了土地改革
,

用 补 偿 的 办

法
,

把大多数地主的土地转移到耕作者农民的手中
,

基本上实现了
“

土地归于耕作者
” ,

也

就是 自从孙 中山先生倡导 以来
,

我们习惯上称呼的
“

耕者有其田
” 。

当时 日本
、

南朝鲜和合

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之所 以得 以进行并完成得比较迅速和顺利
,

主要是由于当时正值第二次世

界大战刚刚结束 年 后不久
,

或中国大陆刚刚解放 年 后不久
,

日本和南朝鲜

是在
“

美国占领军
”

的直接控制之下
,

台湾当局 也 是在

他们的重大影响之下
,

当时美国占领政府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

实行
“

农村

生活的民主化
”

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

以
“

防止共产主义的产生
” 。

同时
,

当时美国占领政

府还深信
‘

旧 本地主阶级的存在曾经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社会力量
” ,

而经过土地

改革后的
“

广大的小型 自耕农将会成为将来建立一个民主的和稳定的日本的牢固基础
” 。

⑧

其次
,

‘

正由于 日本和南朝鲜是在美军的直接占领和管辖之下
,

地主阶级 自然无力进行任何反
,

执书 即使在台湾
,

也由于国民党主管当局拥有从大陆撤下来的 万军队
,

当地地主阶级亦



经济评论 年第 期

无力抗拒土地改革
。

还有
,

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大都是
“

外来人
” ,

与当地的显贵和地主

紊绅没有多少联系
,

也没有承担太多的义务 这样
,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就大大地减少了象其

它国家和地区所经常遇到的那些不易克服的社会阻力
。

日本的土地改革
,

就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而言
,

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已开始
,

但

很不彻底 明治维新以来一段时期 一 年 的土地改革
,

只是废除了封建领主型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 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地主型的以租佃制为基础的半封建的土地制

度依然存在
,

大批的佃农依然存在
,

到 年租佃的土地所占比重剧增到占全部耕地的 肠
。

尽管如此
,

明治维新以来的土地改革
,

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特别是由于 年通过的《民

法大典 》
,

使耕地从领主型封建制下的不能租赁
,

转变为地主型封建制下的比较广泛通行的

租佃制 耕作者亦由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农奴式劳动者
,

转变为虽然要受地 租 剥 削 和
“

超经济
”

剥削
、

但却多少可以 自主经营的佃农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

增加了农业生产
,

并且增添 了国家向农村征税的基地
,

从而维持并开辟了政府财政支出以及

建立新兴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来源
。

我们可以说
,

日本如果没有明治维新的土地改革
,

那么
,

农业的现代化
,

甚至整个 日本经济的现代化
,

都将会是不可能的
。

在 日本
,

较为全面地消除这种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

是在 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不久
、

美国占领军进据 日本之后开始的
。

前面已经谈到
,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土地改

革
,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仍然存在着地主型的以土地租佃为特征的半封建 的 土 地 制

度
。

当时在美国政府看来
,

这种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制造战争势力的温床
,

必须彻底废除
,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

土地归于耕者
”

或我们通称的
“

耕者有其田
”

的 自耕农体制
,

亦即独

立的小农或小生产者体制
。

这种
“

自耕农体制的建立
,

一则可 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增

产粮食
,

使 日本摆脱当时面临的粮食危机 二则可以使 日本农村成为防止
‘

共产主义渗透
,

的
‘

金城汤池
‘

一这又是美国占领 当局和 日本政府据以进行土地改革的共同思想基础
。 ”

大战后 日本的这次土地改革
,

是 日本政府根据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
,

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

消灭半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

从 年 月 日本国会通过第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算起
,

到 。

年 月改革基本完成为止
,

共约历时四年有半
。

土地改革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从 年初到 年 月 第二阶段是从 年 月到 年 月
。

总计 日本在土地改革

中
,

被征殉出佃耕地的地主约为 万户
,

廉价买进佃耕地的无地和少地的佃农和佃 自耕农

约达 万户
。

佃农和佃 自耕农在总农户中所 占比率
,

土地改革前为 呱
,

土 地 改革后下

降到 肠 年这一比率更下降到 肠 自耕农和 自耕佃农在总农户中所占 比 率
,

土地改革前为 肠
,

土地改革后上升到 肠
。

这就是说
,

农村当中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佃

农而达到
“

自耕农化
”

了
。

至此
,

寄生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
,

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终于被消灭

了
。

台湾的土地改革
,

虽然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方面不如 日本的土地改革那 样 彻 底
,

换 言

之
,

台湾经过土地改革
,

在基本上改变和削弱了地主所有制和租佃制之后
,

仍然有少数地主

存在
,

佃农也还没有全部转变为 自耕农
。

但总的说来
,

台湾的土地改革
,

在实现
“

耕者有其

田
”

的这一重要 目标上
,

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的
。

综观合湾的土地改革
,

进行于 年到

年间 改革分三个阶段实施 强制减租
,

把公田出售给实际耕种者
,

以及强制把私田 出

售给实际耕种者
。

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 年颁行的
“

耕者有其田法
” 。

据此
,

地主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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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限额的耕地
,

由政府强制收购并转卖给佃农
。

这一工作从 年 月开始
,

到同年 月

结束 总计大约有
, 。 公顷土地转了手

。

经过土地改革
,

土地所有关系和租佃关系 发 生

了巨大的变化
。

比如在 年
,

佃农耕种的土地 占耕地总面积的 肠 到 年
,

佃农耕种

土地的百分数降到 肠
。

几乎台湾农户的 肠或大约佃户和半佃户的 肠
,

在土地改革中买

进了一些土地
。

年佃户在总农户中占 肠
,

到 年则下降到只 占 肠
,

到 。年更下

降到只 占 肠
。

另一方面
,

自耕农在 年 占总农户的 肠
,

到 年上升到占 肠
,

年更上升到 占 肠
。

⑩

南朝鲜的土地改革
,

和 日本一样
,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在美国 占领军的直接管

辖下
,

以比较迅猛的气势开始进行的
。

但南朝鲜同日本及台湾相比
,

土地改革虽然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

但总的说来
,

却不能算是完全彻底的
。

其主要原因就是 一 年发生 了
“

朝

鲜战争
”

即我们通称的
“

抗美援朝
”

战争
,

以致在南朝鲜开始不久的土地改革受到了中

断 结果租佃制度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

但并没有基本消除 部分佃农也还没有转变

为 自耕农
。

⑩

总之
,

从上述 日本
、

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在大战后的土地改革来看
,

尽管成就的大小有所

不同
,

但都是在于要达到
“

土地归于耕者
”

或
“

耕者有其田
”

的目标
。

就
“

人和 土 地 的 关

系
”

或
“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
”

而言
,

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
。

实践说明
,

上述国家

和地区基本上实现了
“

耕者有其 田
”

的改革后
,

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促进了农业

的发展
,

从而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的
“

起 飞
”

和发展
。

可见土地改革是农业发展以

至经济
“

起 飞
”

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

这里我们也要注意
,

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土地改革方
,

均有其在美国支持和影响下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
,

不一定能为其它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们的某些经验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

注释

①社会主义中国 已于 。年初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制
,

而代以农村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一度农

民积极性大为提高
,

以致
、

年农业生产连年空前增长 但到了 年后
,

农业生产趋于停滞
,

甚至

有少量减产 而
“

承包制
”

又加强了农民的短期行为
,

削弱了他们的长远观点
,

以致土地肥力逐渐受到损

害 如何改进
,

尚待继续研究 我曾提出可试行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的建议
。

见拙作
“

发展经济 学 往 何 处

去
’ ,

载于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②参阅多林
·

沃里纳
“

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
” ,

开罗
,

年
,

后来修改成
“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
”

一

文
,

被收入卡尔
·

艾切尔 与劳伦斯
·

威特 , 所主编的 《在 经 济 发 展

中的农业 》一书中
,

纽约 年版
,

第 一 页
。

还参阅杰拉尔德
· ·

迈耶 《经济 发 展 的 主要问

题 英文本
,

年第 版
,

第七章
“

农业战略
, ,

第 一 页

⑧参阅德怀特
· ·

帕金斯等四人合撰 《发展经济学 》
,

英文本
,

纽约 年 版
,

第 一 页

④参阅阿兰
·

德
·

阳弗里
“

经济发展中土地改革的作用 政策和策略
,

原载于《美国农业经济杂

志 》
,

年第 期 后来收进卡尔
· ·

艾切尔 卜
·

与约翰
· ·

斯塔兹
·

主编 《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 》英文本
,

美国约翰
·

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 原文附注
“

在封建制之外
,

自然还有它种生产方式
,

既不属于资本主义
,

也不属于社会主义 这包

括有 亚细亚式的
,

公社式的
,

以及血缘世系式的 等 本文在不影响普遍 性 的原

列下
,

把所有这些其它方式
,

一概置于
‘

封建的
’

标题之下
’

见上注所引书 第 页

咬户
、

妙
‘

下转第 页

毛
。

生否甘沁协︸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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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一
, , , ‘

不过在农村改革以前没有充分显示罢了
。

随

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发展
,

农村

劳动力剩余充分暴露出来了
。

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 己刻不容缓
。

向城市转移
,

城市吸纳

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有限
,

因此
,

就地消

化
、

就地转移就成为 目前解决剩余劳动力的

一条主要出路
。

这 也就迫切需要在广大农村

实现工业化
,

创造就业机会
。

村办企业作为

农村工业 化的墓本一环
,

不仅增强了集体经

济实力
,

增加了农民收入
,

而且吸纳了大量

的剩余劳劝力
,

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盲

目流动现象
。

可时
,

由于大量劳动力从农业

中转移出来
,

也为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

约经营创造了条件
。

从根木上来讲
,

劳动力

转移程度
一

与
一

否
,

是实现农业观模经营的关键

之所在
。

而乡村工业的发展
,

又是农村剩余

劳动力能否稳定转移之关键
。

村级经济的发屠
,

使之有实力兴办

各种公益事业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

提高农

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

使家庭经营在更高层次

上不断发展
。

例如
,

河南省安阳县南善应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利用当地资源
,

开煤

矿
,

办预制板厂
,

走上了致富之路
。

这个村

不仅农业各环节都实现 了机械化
,

化肥
、

种

子
、

农药
、

浇水费用和农业福胳也全由集体负

担
,

农业成为
“

福利农业
” ,

而且从 年

初开始
,

村里拿出 万元先买下农民的所有

旧房
,

然后再拿出 万元
,

农民集资 万

元
,

统一规划
,

统一设计
,

统一施工
,

建成统一

的两层楼新居
,

平均每户居住面积 。平方

米
。

④这都令城里人眼红了
。

有这样的村级

经济发展
,

何愁农 民没有经营的积 极性
。

由

于村级经济的发展
,

不少村建起 了具有现代

化特征的学校
,

有的实行免费教育 有的村

兴办了职业教育
,

开办了科技培训中心等
,

这不仅使现在的家庭经营者提高了素质
,

而

且会造就出高层次的未来的家庭经营者
。

村级经济发展既是一个老课题
,

又 适一

个新的引人注视的问题
。

如果中国的村级经

济都象无锡县那样发达 该县乡村两级工业

产值按 。年不变价
一

计算为 亿元
,

其

中村办工业产值 亿元
,

⑤ 象大 邱 庄

那样发展迅速 中国的村都 象 刘 庄 那样富

裕
,

那华西那样美好
,

⋯ ⋯中国的农村将会

是崭新的新农村
。

注释

①这里所讲的村级经济
,

指村级集体经济

②见《经济 日报 》 年 月 日

③见《经济 日报 年 月 日

④见《经济 日报 》 年 月 日

⑥见《经济 日报 》 年 月 日

资任编辑 沈晓冰

上接第 页

⑤见《马克思恩 俐沂全集 》第 卷下册
,

俄文版第 一 页
⑥见德怀待

· ·

帕金斯等合撰
①见拉塞尔 一金

《发展

⑧见德怀特
· ·

帕金斯等合撰 《
⑨见帕金斯等合撰同上书

,

第 页
⑩见拉塞尔

·

金所撰同前注所引书
,

》英文版
,

纽约 年版
,

第 负
。

世界性的考察 》英文本
,

伦 敦 年
,

第 贞
发展经济学 》英文本

,

纽约
,

年
,

第 贝

第 页
。

⑩参阅关籍华裔教授 可保山著 《台湾的经济发展
,

一 。 》
,

原为英文本
,

年由关国耶鲁
大学出版让出版 中译本

,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第 一
⑩见拉塞尔

·

金
⑥见李 公绰
⑧参阅李公绰
⑥参阅河保山

《 上地改革 世界性的考察 》英文本
,

伦敦
页
年

《俨戊后 日木的经济起飞 》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少〔
。

第 一 匕刃
。

同上注所引书
,

第 一 页
。

《台湾的经济发展
,

一 》
参阅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顾应昌救授所著
约 年 饭

。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斑
《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以台湾为例 》

,

英文本
,
还可

纽

⑩参阅拉塞尔
·

金 《土地改革 世界性的考察 》英文本
,

伦敦 年
,

第 一 叮

贵任编辑 傅殷才

· ·


